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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环境保护
和环境建设协调推进委员会普陀区2006年--
2008年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

通知
普府办【2006】8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协调推进委员会普陀

区2006年--2008年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区政府有关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区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协调推进委员会《普陀区2006年--2008年环境保护

和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普陀区2006年--2008年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06年--2008年是上海市加快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迎接2010年世博会的

重要时期。我区将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一五”规划，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力度。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上海市2006年--2008年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的决定》要求，我区将把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放在普陀长远发展中

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坚持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

化，推进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加强环境建设和执法管理，进一步改善区域环

境质量，为实现生态型城区的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一部分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为目标，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市

政府提出的“上海要做国内大城市生态建设的模范，做还环境污染历史旧帐的

模范”要求，立足普陀实际，按照区域总体规划，推进城区建设生态化、产业

结构合理化和环境管理规范化。坚持以人为本，以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态

环境为着眼点，不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构筑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提高人民

群众生活质量。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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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计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相协调。坚持统筹与实际相结合、重点突破与面上推进相结合、政府主导

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坚持污染治理与生态

保护并重，突出源头预防。坚持标本兼治重治本、综合治理重机制、资金投入

重实效。坚持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的成效让市民评判，让社会评价，让科学数

据评定。

　　三.总体目标

　　通过三年努力，加快还清环境污染历史欠帐，基本建成生态型城区框架，

为实现“十一五”规划打好基础。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总体目标，

结合本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通过区第三轮环保三年行

动计划的实施，到2008年，使本区的环境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城市发展更和

谐；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和控制，环境安全更保障；环境监督管理实现科学

规范，环境质量更提高，环境生活更美好。总体目标如下：

到2008年，环境质量目标为：巩固和提高中小河道基本消除黑臭的整治成果，

地表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主要河道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80%以上，主要环

境空气质量指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区域噪声达到功能区要求。

　　到2008年，环保行动目标为：城市污水收集管网基本实现全覆盖，工业企

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工业区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100%；全面消除中小河道

黑臭；继续推进“无燃煤社区”创建；全面建成“扬尘污染控制区”；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率达到99%以上；人均公共绿化面积达到5.5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

到22.38%。

　　四.主要任务

　　1.水环境治理与保护——加强中小河道整治力度，提高污水收集率和处理

率，显著改善水环境质量。

　　2.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深化大气重点污染源治理，全面整治扬尘污

染，继续控制煤烟型污染。

　　3.固体废物治理——提高固体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水平，切实保证无害化

处置。

　　4.工业区污染治理——全面建设工业区环境基础设施，确保污染得到有效

治理，巩固和拓展桃浦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实施长风工业区环境功能向

生态型住宅商务区的转换。

　　5.生态环境建设——提高绿化覆盖率，推进生态型城区框架体系建设，构

筑有普陀特色的生态型城区框架体系。

第二部分  重点领域行动目标与措施

　　一.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一）实施原则

　　1.按照“截污治污、沟通水系、调活水体、营造水景、改善环境、长效管

理”要求，逐步恢复河道水生态系统；地表水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2．以巩固基本消除黑臭成果、进一步改善河道水质为重点，加快推进城镇

污水和中小企业工业废水的截污纳管，确保水环境污染源得到有效控制。

　　3.坚持科学管理和严格管理相结合，探索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治理机

制和长效管理机制，巩固全区水环境整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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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动目标

　　1.基本实现污水收集管网全覆盖，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80%。

　　2.水环境重点监管企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主要河道地表水环境质量功

能区达标率达到80%以上。

　　3．建立健全引清调水和改善水质枢纽工程，建设一批景观河道。 

　　4.加大河道整治和管理力度，营造水景，巩固河道基本消除黑臭成果。

　　（三）主要措施和任务

　　1.2007年前完成9.5公里长的真如港、横塘河、俞店浦综合整治工程，新

建、改建护岸11.46公里，截污纳管17公里，疏浚土方10.3万立方米。完成900

米长的桃浦工业河整治工程，新建护岸1.8公里，截污纳管1.8公里，开挖含重

金属污染土方5.5万立方米。2007年开展桃浦河南浜、姚湾浜、里店浦、翔二

河、武威河、吉家浜、南北浜、月湾浜、工业河9条河道的整治，整治总长

度7901米。

　　2.建设6条“面清、岸洁、有绿、有景”的景观河道。2006年完成中槎浦、

新槎浦河道建设；2007年完成西虬江、横港河道建设；2008年完成新河南浜、

大场浦河道建设。河道建设总长度16880米。另外，在真如港、武威河、李家浜

等河段建设一批景观河段。 

　　3.完成4480米河道安全护栏的设置和养护。2006年全面完成曹杨环浜300

米、张华浜600米、大场浦1200米、真光张泾河380米、桃浦河2000米的河道安

全护栏的设置和养护。 

　　4.建立健全桃浦河引清调水和改善水质枢纽工程，实施农村排涝泵站改

造。力争在三年内完成6座排涝泵站污水收集管网改造和完善工程，2006

年、2007年、2008年各完成2座。

　　5.基本实现污水收集管网全覆盖。配合市城投公司，全面完成污水治理三

期工程收集系统建设。2007年开展西干线改造工程。2008年实施真江东雨污水

系统建设工程。

　　6.全面完成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三期工程。建设和完善苏州河中下游地区

雨污水排放系统，实施雨污水混接改造和泵站雨天溢流改造工程，开展苏州河

市区段底泥疏浚和防汛墙改造工程。

　　7.完成骨干河道沟通和疏拓工程。沟通桃浦地区5个水系小环，2006年实施

西环（西北物流地区）、中环（桃浦工业园区）的水系沟通；2007年实施东环

（李子园地区）、北环（新杨工业园区）的水系沟通；2008年实施南环（未来

岛地区）的水系沟通。2007年完成真如港疏拓工程。

　　8.完成分流制地区雨水泵站截流设施改造工程。2006年实施曹杨泵站建

设；2007年实施真光泵站、真如泵站建设；2008年实施新村路泵站、桃浦泵

站、志丹路泵站建设。

　　9.巩固真如港、新河南浜等19条消除黑臭河道的成果，深化治理外浜、蔡

家浜、达长浜、工业河、里店浦、李湾河、梨园浜7条水质不稳定河道或河段。

　　10.开展对市政雨水泵站放江污染治理试验。2006年在桃浦河曹杨泵站湾种

植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矮芦苇，形成湿地改善水质。2007年--2008年推广到桃

浦河沿线6座市政雨水泵站和桃浦污水处理厂排放口。

　　11.加强河道日常水质维护和长效管理。2006年完成4万平方米的水生植物

种植和养护，包括曹杨环浜2.5万平方米、真如港大场浦8000平方米和横港7000

平方米。



6

　　二.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

　　（一）实施原则

　　确保大气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环境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加强对大气

环境污染源监管，确保达标排放；继续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加大集中供热锅炉

等点源污染物减排力度，巩固“基本无燃煤区”成果，继续开展“无燃煤社

区”创建工作，全面控制全区煤烟型污染；做好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的相关工

作，逐步淘汰渣土运输车；以街道、镇为单位开展“扬尘污染控制街道、镇”

创建，深化扬尘污染控制工作，切实解决直接影响市民生活的突出问题。

　　（二）行动目标

　　1.完成20台燃煤锅炉的清洁能源替代工作，削减用煤量2.5万吨/年、二氧

化硫排放量512吨/年、烟尘排放量213吨/年。

　　2.完成“扬尘污染控制区”创建工作，使全区降尘水平下降至8.5吨/平方

公里?月左右。

　　3.巩固“基本无燃煤区”创建成果,继续开展“无燃煤社区”创建工作。

　　4.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扰民问题基本得到控制。

　　5.实行新的机动车污染排放标准，强化监督执法，进一步加大机动车污染

控制力度。

　　（三）主要措施与任务

　　1.进一步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工作，拔除20台燃煤锅炉。2006年完成8

台，2007年完成6台，2008年完成6台。

　　2.加强扬尘污染管理。

　　（1）全面落实建筑施工、拆房、市政施工、堆场、道路保洁和物料运输等

扬尘防范规范化措施，创建“扬尘污染控制区”。2006年完成长寿、长风、石

泉、甘泉和宜川5个街道的“扬尘污染控制街道”创建工作；2007年完成曹杨、

真如、长征、桃浦4个街道、镇的“扬尘污染控制街道、镇”创建工作。

　　（2）提高道路机扫率（冲洗率）。2006年冲洗率（机扫率）达

到55%；2007年冲洗率（机扫率）达到60%；2008年冲洗率（机扫率）达到65%。

市级主要道路做到一日三冲，两侧人行道做到三日一冲。

　　3.巩固“基本无燃煤区”创建成果,继续开展“无燃煤社区”创建工

作。2006年完成曹杨街道、2007年完成长寿街道“无燃煤街道”创建工作。

　　4.2008年完成桃浦热力公司脱硫改造工程，进一步削减二氧化硫排放量。

　　5.进一步加强餐饮业油烟气综合整治，2008年餐饮油烟气整治率达到95%以

上。

　　6.加强对机动车尾气排放的管理。组织公安、环保开展机动车污染联合执

法，实施简易工况法检测，进一步完善在用车年检制度。开展日常执法监察，

基本杜绝机动车超标排放及冒黑烟现象。逐步淘汰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高污染渣

土运输车辆。积极推进财政全额拨款行政事业单位淘汰低于“国一”标准的在

用车辆。

　　三.固体废物处置与利用

　　（一）实施原则

　　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加大市容环境整治力度，改善景

观面貌；提高固体废物收集、运输、利用、处置水平，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二）行动目标

　　1.建成日处理800吨生活垃圾生化处理厂。建成16座生活垃圾压缩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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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收集率达到8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生活垃圾资源利用率达

到95%；建筑渣土利用率达到100%。

　　2.加强对危险废物重点监管企业的管理，做到危险废物妥善、安全处置；

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和集中收集处置系统，医疗废物收集和集中处置率

达到99%以上；探索电子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的有效途径。

　　3.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5%。

　　（三）主要措施与任务

　　1.实施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2006年建成日处理800吨生

活垃圾生化处理厂，2007年试运行，2008年投入使用；垃圾分类2006年达

到79%，2007年达到82%，2008年达到8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2006年达

到97%，2007年达到98%，2008年达100%；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2006年达

到60%，2007年达到80%，2008年达到95%；建筑渣土利用率2006年达

到96%，2007年达到98%，2008年达到100%。

　　2.完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完成16座生活垃圾压缩站，2006年完成6

座，2007年完成5座，2008年完成5座。建设区废弃物资源利用中心，2006年完

成立项，2007年基本建成，2008年投入使用。

　　3.加强危险废物管理，健全、完善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全区实施“五联

单”制度。所有医院的医疗废物全部纳入市集中收集处置系统，并建立相应的

院内管理制度。2006年辖区内医疗废物、放射性废物无害化处置率达到99%以

上。开展电子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的探索，2006年选择1-2家单位开展

废墨盒、废硒鼓的回收试点工作。

　　4.加强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的日常监管，促进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

用。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5%。

　　5.建立、健全废品回收利用网络，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系统。

　　6.健全聚苯乙烯回收网络。2006年回收1320万只，2007年回收1200万

只，2008年回收1320万只。

　　7.加强餐饮业、食堂废弃食用油脂管理，实施收运分离。2006年废油脂规

范处置率达到95%，2007年达到98%，2008年达到99%以上。

　　四.工业区污染治理

　　（一）实施原则

　　实施“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重要转换，以环境保护优化

经济结构，推进长风工业区产业结构调整；继续开展桃浦工业区环境综合整

治，完善保留工业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积极倡导工业

区开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以都市型工业为产业导向，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

　　（二）行动目标

　　1.实施长风工业区向住宅商业区的功能转换。

　　2.实施桃浦工业区向都市型工业园区的转换。

　　3.工业企业全面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4.建立全区环境污染事故预警及应急系统。

　　（三）主要措施和任务

　　1.加强对长风工业区生产性活动的控制，对化工类生产和有厂群矛盾的工

业企业加大执法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2.继续推进桃浦工业区都市型工业发展，对不符合都市型工业的17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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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搬迁、产品结构调整和深化治理。2006年完成裕浩轮胎有限公司、新深服

饰有限公司搬迁，2008年完成化轻公司武威路供应站搬迁。完成11家产生污染

工艺的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即：华向大成有限公司产生有机溶剂气体工艺、天

光化工厂产生镉红和玻璃色素工艺、染料研究所实验工厂色度废水工艺、振华

造漆厂苯类产品有机溶剂气体工艺、桃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有机溶剂气体工

艺、华向橡胶有限公司练胶中心产生含硫废气工艺、染化八厂产生粉尘工艺、

大可染料有限公司产生粉尘工艺、有色合金厂产生烟尘工艺、桃浦染料公司产

生粉尘染料合成工艺、铅锡材料厂产生铅尘工艺。3家企业深化污染治理，即：

大恒化工有限公司的噪声、粉尘治理，莱博颜料有限公司的粉尘治理，慧爱麦

芽糖有限公司的废水治理。

　　3.建设和完善保留工业区污水收集系统，确保工业区污水纳管排放。进一

步推进桃浦工业区集中供热，切实提高能源利用率。

　　4.加大对工艺废气排放管理力度。落实工业区企业大气污染整治，严格控

制工艺废气无组织排放，杜绝烟气黑度和烟尘浓度超标排放现象，依法对超标

企业严肃处理。

　　5.所有工业企业实现污染达标排放，对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区级环保重点

监管企业实施限期治理，对产生污染且治理不达标的工业企业实施结构调整。

　　6.2006年初步建立区环境污染事故预警应急系统，对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

单位进行排查，并建立相应的预警应急预案；到2008年完成区环境污染事故预

警应急系统网络。

　　7.引导和鼓励企业积极参与ISO14000环境质量认证，实施清洁生产和循环

经济，自觉遵守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创建1-2家环境友好企业。

　　五.生态环境建设

　　（一）实施原则

　　以“城市节点绿化、景观道路建设、规划绿地逐步实施”为目标，以苏州

河、桃浦楔型绿地、外环线生态走廊为重点，加快生态环境建设。

　　（二）行动目标

　　1.提高绿化覆盖率，到2008年，人均公共绿化面积达到5.5平方米，绿化覆

盖率达到22.38%。 

　　2.加强绿化建设，建设以长风绿地为重点的苏州河沿线景观走廊和桃浦楔

形绿地。

　　3.加强生态专项建设，构筑有普陀特色的生态型城区框架体系。

　　4.全区三年共新增60公顷公共绿地。

　　（三）措施和任务

　　1.环城绿带建设。全面实施外环线环城绿带100米宽范围内的绿带规划建

设。以400米范围为基本宽度，局部地区扩大规模，建设生态防护、社会服务、

文化景观、防灾避难等为一体的城市景观绿色。实施400米绿带建设，2006年力

争完成23公顷，2007年力争完成34公顷，2008年力争完成20公顷。

　　2.楔形绿地建设。桃浦楔形绿地2006年启动5公顷，在有关政策得到落实的

前提下，逐年完成一定面积的绿地建设。

　　3.绿色走廊建设。以河道整治为依托，建成苏州河从长风公园到真北路桥

北岸100米宽的大型滨水公共绿地，完善长寿路桥至中山北路桥段滨水公共绿

地，共计建设滨水公共绿地20多公顷；2006年完成长风生态城苏州河绿地3标（

苏州河中江路-泸定路段）、4标（苏州河泸定路-丹巴路段）建设，面积9.2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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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2007年完成1标（苏州河大渡河路以东段）、5标（苏州河木渎港-丹巴路

段）建设，面积8.7公顷；2008年完成8、9、10标（云岭路大渡河路-真北路

段）建设，面积6.4公顷。

　　4.道路绿化建设。以景观道路建设为突破口，建管并举，进一步完善和提

升道路景观质量。

　　（1）以长寿路、武宁路、曹杨路、沪太路、中山北路、204国道、新村

路、志丹路、大渡河路、金沙江路、真北路为重点，通过拆房建绿、破墙透

绿，垂直绿化、屋顶绿化、阳台绿化等多种形式，增加特色绿化景观。在一些

条件许可的地方，实施种植2-3排行道树，形成林荫大道景观。

　　（2）对规划实施的7、11、13号线等轨道交通，做好站点和进出口处环境

绿化建设。尤其是地面轨道两侧，规划出5-10米绿化隔离林带。

　　（3）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轨道交通3号线周围的绿化，继续做好沪宁高速公

路入城段、沪嘉高速公路两侧的环境整治和绿化建设。

　　5.公园及大型绿地建设。继续完善500米绿地服务半径，全面建成武宁绿

地、建民绿地，逐步建成长风国际生态城苏州河沿线和桃浦地区规划的大型公

共绿地。力争建成曹安路、真北路桃浦路两块3000平方米以上大型公共绿地。

　　6.专用绿化建设。以居住区、工业园区绿化建设为重点，提高专用绿化面

积和质量。2006年完成未来岛地区、西北物流地区专用绿化建设，2007年完成

长风地区、真北商务区专用绿化建设。

　　7.2006年完成80万平方米河道绿化养护工程。

第三部分  实施三年行动计划的保障措施

　　一.完善区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协调推进机制，明确部门职责

　　实行行政首长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制，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

导具体抓。充分发挥区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协调推进委员会的作用，区环境保

护和建设推进办公室要加强协调推进，各职能部门根据目标任务切实履行职

责，积极推进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各项目标任务的实施。坚持重心下移，强化条

块结合的推进机制，充分发挥街道、镇落实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责任意识，形成

全社会合力、有序推进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局面。

　　区环保局全面牵头，并负责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编制，项目实施效果和完成

情况的跟踪评估，大气环境治理、工业区污染治理等专项工作的协调推进；区

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的平衡和落实，并对资金使用效益进行评估考核；区建交

委负责水环境治理与保护专项工作的协调推进；区市容局负责固体废物治理专

项工作的协调推进；区绿化局负责绿化建设专项工作的协调推进；各街道、镇

负责本区域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的协调推进。

　　二.加强环境保护监督和管理力度，注重源头控制

　　以《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作为地方法的核心，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合理产业布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程。

加强对长风工业区企业调整的监督力度，引导污染企业合理有效完成搬迁或调

整任务。现有工业区必须建设和完善环境基础设施。继续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完善环境准入机制。严格依照《上海市实施〈环评法〉办法》规定，

引进的工业性建设项目应优先考虑落户在环境基础设施完善的工业区内；对环

境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的区域，限制引进产生污染的新建项目。相关部门在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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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资时应该引进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项目，现有污染企业的改扩建必须以新带

老减少污染排放，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由非工业区向环保设施完善的保留工业区

转移。加大执法力度，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加快淘汰污染严重的落后工艺和劣

势企业，打击非法排污的违法行为。

　　三.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继续加大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力度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及时开展新法规、新政策的学习和培训，提高执法人

员的综合素质，提高依法行政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完善区域环境执法的管

理网络，建设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和辐射源转移处置过程中的实时监控体系，

建设环保系统信息联动管理系统，加强污染源监控和环境质量监测，加强现场

执法能力和环境污染事故（包括辐射污染）应急能力建设。

　　在目前财政投入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环保投入，确保环境保护财政投

入占本区同期GDP的3%，重点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长效管

理方面的投入，同时合理考虑环境监测、环境监察能力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

为区域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四.加强环保宣传和各类“创绿”工作，提高公众环境意识

　　以“6.5”世界环境日为重点，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宣传活动，引导公

众参与环保实践，弘扬绿色文明。重点做好处级领导、企事业单位、街镇干

部、学校师生的环保知识学习培训。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作用进行宣传引导。

积极开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推进“环保绿

色小区”、“安静居住小区”、“绿色学校”、“绿色家庭”的创建活动，积

极倡导“绿色机关”、“绿色饭店”、环境友好企业、生态型工业园区的创建

活动。强化环境信息公开，推进环境决策公众参与机制，增强社会舆论监督，

激发社会各界参与环保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全社会重视环境

保护、参与环境建设的良好局面。

         普陀区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协调推进委员会

         二○○六年二月二十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普陀区关于鼓励
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普府【2006】2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普陀区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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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普陀区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已

经区政府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六年一月六日

普陀区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贯彻<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加快我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特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一、深刻认识加快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当前正处于基本实现全面建设新普陀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在这一重要发展阶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上海

市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利于我区经济结构的

战略性调整，促进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形成多元化市场主体格

局，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落实“科教兴市”主战略，促进增长方

式的转变。因此，进一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于落实科学发

展观，推动我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作

用。

　　二、明确加快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按照“平等待遇、开放领域、引导产业、调整结构、创新服务”

的基本思路，深化改革，确立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

竞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

好环境；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健全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三、加快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相关措施

　　加大改革力度，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规定；加大社

会服务体系建设，创造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加大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政策引导力度，构筑现代服

务业为重点的产业体系，形成具有我区特点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模式；加大市

场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综合素质；加速政府部门职

能转变，努力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高效政府，努力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规范登记行为，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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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作用。对法律、法规、规章未禁入的领域，

降低非公有制企业注册登记的门槛，加大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力度。

根据《普陀区企业注册统一办理办法》，采取“工商受理、抄告相关、并联审

批、限时完成”措施，积极推行告知承诺和网上并联审批，进一步加大对企业

注册住所或经营场所涉及的法律研究，探索放宽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注册住所和

经营场所的条件限制。拓宽非公有制企业办理简易登记24小时办结的“绿色通

道”。加大非公有制企业的多元化投资咨询服务力度，探索扩大设立非公有制

企业出资形式的范围。

　　（二）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

　　区有关部门要积极与银行联手，努力拓展非公有制企业的融资渠道，支持

非公有制企业做大做强。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在申请立

项、投资融资、财政贴息、政府采购、资格认定、证照办理、收费标准等方面

享受和其他所有制属性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运用专项扶持基金，加大对非公

有制优势企业的支持力度。 

　　（三）积极引导非公资本参与国资国企改革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并购、控股和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和集

体企业的改组改制，对改组改制中涉及的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提供周

到、便捷的服务。积极支持实力强、信誉好、具有核心技术的非公有制企业整

体并购国有工业企业。鼓励非公资本通过控股、参股等形式参与区管房地产企

业的股份制改造，组建多元投资企业。鼓励非公资本参与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

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国有企业的改制。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科技、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产权制度改革。

　　（四）促进非公有制科技型企业发展

　　积极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上海武宁检测认证

中心建设，加强企业孵化基地建设，为非公有制科技型企业创造良好的硬件环

境。积极组建科技投资担保公司和技术产权交易所，培育民营科技成果转化机

构，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通过资助、补贴、税收优惠和投资引导等多种形

式，吸引风险资本和投融资机构进入我区科技创新和创业领域。落实《关于加

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若干办法》（普府[2003]65号）文件精神，支持企业增

强创新能力，不断改善企业科技创新的融资服务环境，拓展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的服务功能。增加专业技术服务供给，整合区域科技研发资源，降低企业创

新、创业的成本和风险，促进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科技成果交流，构

筑技术转移平台，加快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五）支持非公资本投资非义务教育

　　根据区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继续鼓励非公资本投资兴办除法律法规限制之

外的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尤其是高标准的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和非义务教育阶

段的民办教育机构。在“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素质教育实验学校”、“一

级幼儿园”等学校资质的评定中，对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实行同等待遇。积极

组织各类培训活动，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的综合素质。

　　（六）支持非公资本投资文化体育产业

　　吸引非公资本以控股、参股、合作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发行、放映、

演艺、娱乐、体育经营等文化体育企业，并享受国有文化体育企业同等待遇，

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给予相应的扶持措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积极参与

开发我区五大重点地区的文化娱乐项目，对大型文化娱乐项目，给予发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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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持。允许以个人声誉和版权、经理人资质等无形资产作价参与组建文化

企业。允许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政府主导的，包括公益性的文化活动和

项目。

　　（七）支持非公资本投资医疗卫生领域

　　允许非公有资本采用多种形式参与基本医疗服务主体框架外的公立医疗机

构的改制，兴办公益性或经营性医疗机构以及组建医疗投资公司、医院管理公

司和医疗集团。引导和鼓励非公有资本投资兴办老年护理、康复类医疗卫生机

构以及可提供高端服务的经营性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全行业的管理，完善民间

资本办医的许可和程序，完善政策指导，积极为民营医疗机构提供政策咨询、

业务指导及行业协调等服务工作。

　　（八）支持非公资本参与社区公益性组织和福利企业

　　鼓励非公有资本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或委托职能，投资设立政务性、公益

性、福利性、服务性的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为社区居民和社区建设提

供服务。在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公共福利服务领域和居民生活服务领

域，加大对非公资本的开放力度，促进社区公益性民间组织的发展。积极探索

社会福利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路径，吸纳非公资本参与设立社会福利事业；推

行社会福利企业经营行业多样化，创办适合残疾职工工作的新型社会福利企

业。

　　（九）加大非公资本投资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

　　根据区域功能定位，结合城区布局和重点地区建设规划及产业导向，按照

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总体要求，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对真如城市副中心、长风

生态商务区、真北组团商贸群、桃浦都市产业园和长寿综合服务带的投资与入

驻，并享受普陀区新一轮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积极推进主题园区的创建，为

非公有制企业的集群化提供发展平台，鼓励非公有制企业以资金、产品、技术

和品牌为纽带进行联合重组。对主业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非公有制大公司大

集团，给予享受本区扶持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政策规定的相关政策待遇。

　　（十）积极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人才服务

　　对非公有制企业引进的各类高层次、国际化紧缺人才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

人才服务，做好此类引进人员的社会保障工作及其子女入学工作。实施“政府

购买培训”的发展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参加培训及考试人员按规定给予政府补

贴，企业新招聘人员委托社会培训机构实施上岗前的“定向培训”，符合条件

的可享受政府补贴。

　　（十一）鼓励发展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

　　鼓励和引导失业、协保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开发社区服务业，发

展家庭工业和工艺作坊等小型制作业，为单位提供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实现自

主创业。政府同时鼓励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积极转制为微小型企业。经认定的

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可以享受有关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费优惠、贷款担保、免

费培训、从业风险综合保险、岗位补贴和开业指导等优惠扶持政策。

　　（十二）鼓励非公有制企业扩大社会就业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多渠道开发岗位，吸纳安置本区失业人员再就业，对于

吸纳失业、协保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公有制企业、民办非企业给予国家

和市有关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设立促进就业专项资金，帮助非公有制企业安

置区域失业、协保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双困”人员。加强劳动力市场

信息系统和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建设，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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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劳动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进一步强化职业培训，鼓励用人单位与经劳

动保障部门认定的培训机构加强合作，支持劳动者积极参加各类技能培训，提

高劳动者就业和创业能力。

　　（十三）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促进

我区货物、技术和服务贸易的增长。贯彻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拓展海外市

场，支持面向拉美、非洲、中东、东欧和东南亚等新兴国际市场的业务活动，

帮助企业享受“上海市开拓俄罗斯市场专项资金”的支持，扶持企业到俄罗斯

及相关地区开展境外生产加工业务，支持和帮助具备条件的企业申请使用商务

部“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补贴。对境外投资项目提供信贷支持，简

化贷款审批的手续，积极推进企业对外投资的便利化进程，减少审批环节、简

化境外投资审批手续。

　　（十四）加强针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招商引资工作

　　按照“两个优先”的总体要求，凸现现代商贸、现代物流、现代市场、现

代科技和都市型工业的区域优势，对来我区投资发展的外地非公有制企业的总

部、营运中心、采购中心和研发中心等功能性中心在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方

面积极提供便捷的服务。对主导发展的商贸业、物流业、科技产业和都市型工

业及对鼓励发展的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中介服务业和会展旅游业、文化

传媒业等，给予享受普陀区新一轮发展若干扶持政策。支持入驻我区的非公有

制企业参与对口支援、西部开发等合作交流项目，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非公有

制企业在交通联网、旅游联手、信息联通、生态联保、人才联用、产业联合等

方面的全面合作。

　　（十五）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服务

　　政府各部门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精神，加强对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的工作指导，加强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联系，并形成制度

化，对涉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公共决策广泛征求意见。要将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会议制度，定期编制《普

陀区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分析报告》，加强对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动态分析、

研究和政策指导，创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增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

活力。

　　（十六）维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

　　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无照经营、商业欺诈、虚假广告、商标假冒

侵权等案件，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

序，保护公平竞争，严格规范执法行为，严禁对非公有制企业乱收费、乱摊

派、乱检查，逐步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投诉协调机制，加强和完善对非公有

制企业的法律普及、教育、咨询等服务，建立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的法

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体系。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引导非公有制企业

提高自身素质，规范经营，自觉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推动非

公有制企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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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卫生局关于2006年
普陀区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普府办【2006】5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卫生局关于2006年普陀区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意见

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区卫生局《关于2006年普陀区无偿献血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区政府同

意，现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2006年普陀区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意见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沪府办发[2005]37号文件精神，上海市人民政

府下达我区2006年献血总量为7001人份，我区将按“总量优先、结构调整”的

原则，积极做好全区无偿献血的组织、招募工作，确保2006年我区献血总量的

完成，并力争使自愿无偿献血量达到总量的75％。现就2006年我区无偿献血工

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做好无偿献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真履行献血工作职

责推进自愿无偿献血，是一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工

作。为确保我区2006年献血总量的完成，全区各街道、镇和企事业单位要认真

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下简称《献血法》）、《上海市献血

条例》（以下简称《献血条例》），依法履行各项职责，积极推进我区无偿献

血工作。

　　进一步维护党委重视、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卫生部门

积极实施、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局面，在无偿献血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

上，探索组建由主要领导牵头，各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市民代

表共同参加的无偿献血推进委员会，进一步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统筹各方力

量，广泛参与和支持无偿献血工作。

　　区各有关部门、街道镇、企事业单位要在区政府领导下进一步完善与实施

我区自愿无偿献血三年行动计划（2005年～2007年），建立推动辖区内无偿献

血工作的长效机制，明确辖区内无偿献血阶段性工作目标和考核体系，改进和

创新动员公民参加自愿无偿献血的工作模式，深入持久开展无偿献血的宣传工

作，广泛动员社区、企事业等单位参加无偿献血。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

红十字会等组识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和推动无偿献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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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一步加强卫生行政部门的主管职能，组织协调血液管理机构、采供

血机构做好献血的日常管理和招募服务

　　区卫生局要继续加强与各街道、镇和企事业等单位的沟通和协调，认真执

行有关无偿献血工作的监督、检查、绩效评估与激励机制。细化制定2006年我

区无偿献血工作的实施方案，结合我区实际，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我区的

自愿无偿献血工作。继续加大血液日常监督与专项执法的力度，加强与公安、

监察等部门的协作，严厉打击“血头”和雇人献血的违法行为，确保血源安

全。

　　区血液管理办公室要明确职责，探索适应献血模式转变的管理新模式。要

做好建立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的基础性工作，制定并施行一套动态的管理办

法，保证这支队伍健康、持久、稳定地运作和发展；要加强对献血者的激励和

关爱，探索通过多种形式和多种手段增强无偿献血者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形成

全社会关爱无偿献血者的良好氛围；要加强临床科学合理用血，大力推广临床

自身输血和成分输血，提高输血安全性。要加强与宣传部门的沟通，积极开展

无偿献血公益性宣传，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继续大力改进自愿无偿献血的招募服务模式，优化我区流动采血车的布

点，发挥无偿献血屋便民利民的功能，使流动采血车和献血屋真正成为服务于

自愿　无偿献血者的平台。协同市血液中心对普陀献血屋的质量管理，确保血

液安全，降低报废率。

　　区血液管理办公室与市血液中心要联动一致，建立与完善缺血（包括Rh阴

性血液）应急预案、血库偏型与偏多纠正预案、以及预案的预警、启动程序，

提高我区血液管理办公室的工作效率和应急能力。

　　三、进一步发挥社区、企事业等单位在无偿献血工作中的作用，动员和招

募广大公民积极参加无偿献血

各有关部门要将组建一定规模的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作为构建长效机制的一

项重要工作，并纳入区文明办、志愿者(或义工)队伍建设管理范畴，做到“藏

血于库又藏血于民”，切实增强临床用血自给能力、应急供血能力和献血志愿

服务的能力。

　　要认真宣传《献血法》、《献血条例》和科学的献血知识，进一步充分发

挥我区各街道、镇和企事业单位在无偿献血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加大宣传和

招募力度，动员广大公民积极参加自愿无偿献血，加快由指令性计划献血向团

体自愿无偿献血转化。

　　为确保2006年我区献血总量7001人份的完成，将根据全区各街道、镇和企

事业单位人员分布情况，按企事业单位不超过职工人数（包括外来务工人员）

的5.5％、各街道、镇不超过无工作单位公民人数（包括外来暂住人员）

的2.2％比例下达献血指标。

　　各街道、镇和企事业单位要遏制献血后的高补贴、长休假，严防雇人献血

现象的发生，服从与配合我区血液管理办公室的献血安排，在兼顾血库血量、

血型的同时，有序动员公民参加无偿献血。

                                        普陀区卫生局

                        二○○六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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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普陀区信访事项
复核工作委员会的通知

普府办【2006】3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普陀区信访事项复核工作委员会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为了贯彻《信访条例》，保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的落实，切实维护

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按照市信访办《关于信访事项复查（复核）的暂行规

定》，经区政府研究，决定成立普陀区信访事项复核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组成

人员如下：

　　主　任：陆永新　副区长

　　　　　　陆月星　副区长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孙　萍　区经委主任

　　　　　　陈伟明　区府办副主任

　　　　　　居长鸿　区府办副主任、区信访办主任

　　　　　　周社华　区社区办主任

　　　　　　侯承德　区建设和交通委主任

　　　　　　景东利　区劳动局局长

　　　　　　游麒麟　区综治办主任

　　区信访事项复核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区政府办公室），办公室主

任由陈伟明兼任。

　　今后，区信访事项复核工作委员会成员如有变动，由其所在单位分管领导

自然替补。

　　特此通知。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实施主体的
公告

普府【2006】10号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实施主体的公告

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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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

室审查确认，对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等60家具有行政处罚实施主体

资格的单位予以公告。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区级单位名单（51家）

  　（一）法定行政机关（41家）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负责人：侯承德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负责人：蒋莺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负责人：荆昌德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负责人：荆昌德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负责人：朱永平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地震办公室

　　负责人：陈新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司法局

　　负责人：徐才有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负责人：曹道云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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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普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负责人：景东利　　　地址：大渡河路171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负责人：李学红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局

　　负责人：姜士德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环境保护局

　　负责人：吴启洲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规划管理局

　　负责人：成文彬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房屋土地管理局

　　负责人：陈琦　　　　地址：中山北路2930号

　　邮政编码：200063　　电话：32244888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严志农　　　地址：大渡河路171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

　　负责人：周倩影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

　　负责人：吴铭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人事局

　　负责人：赵志良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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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普陀区统计局

　　负责人：陈敏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物价局

　　负责人：屠朝根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粮食局

　　负责人：梁立群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档案局

　　负责人：侯龙其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国家保密局

　　负责人：袁建栋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

　　负责人：胡世民　　　地址：大渡河路1895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809966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

　　负责人：周志亮　　　地址：府村路125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62246220

　　上海市普陀区公安消防支队

　　负责人：赵敏　　　　地址：府村路125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62246220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长寿路派出所

　　负责人：袁兆荣　　　地址：宜昌路555号

　　邮政编码：200060　　电话：56091366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

　　负责人：孙骏　　　　地址：岚皋路40弄8号

　　邮政编码：200061　　电话：5294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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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甘泉路派出所

　　负责人：王南翼　　　地址：宜川路351弄31号

　　邮政编码：200065　　电话：56610806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真如派出所

　　负责人：孙剑耀　　　地址：真如镇南大街80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62548407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中山北路派出所

　　负责人：杨秀成　　　地址：光新路三新村23号

　　邮政编码：200065　　电话：62149320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宜川新村派出所

　　负责人：王勇强　　　地址：华阴路300号

　　邮政编码：200065　　电话：56091366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曹杨新村派出所

　　负责人：朱永兴　　　地址：梅岭支路85弄30号

　　邮政编码：200060　　电话：62548486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白玉路派出所

　　负责人：邹维铭　　　地址：宁夏路208号

　　邮政编码：200063　　电话：62448824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东新路派出所

　　负责人：叶新华　　　地址：东新路135号

　　邮政编码：200063　　电话：52904088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长征派出所

　　负责人：黄敏　　　　地址：梅岭北路123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62655555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桃浦派出所

　　负责人：钟建伟　　　地址：真南路1999号

　　邮政编码：200331　　电话：62505317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真光路派出所

　　负责人：王岷　　　　地址：真光路179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76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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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长风新村派出所

　　负责人：惠巍　　　　地址：怒江路131弄100号

　　邮政编码：200062　　电话：62548532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白丽路派出所

　　负责人：孙明　　　　地址：红棉路301弄1号

　　邮政编码：200331　　电话：66262370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万里派出所

　　负责人：张海丰　　　地址：新村路1299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66770674

　　

　　（二）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实施机构（2家）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

　　负责人：查文连　　　地址：真北路2095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负责人：景俊安　　　地址：大渡河路1709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655607

　　（三）其他（4家）

　　上海市普陀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陆广祥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负责人：王荣兴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管理局

　　负责人：莫国富　　　地址：枣阳路226号

　　邮政编码：200062　　电话：62859811

　　上海市普陀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人：李玲娣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四）法定授权组织（4家）

　　上海市普陀区酒类专卖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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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徐寿康　　　地址：宜川路363号

　　邮政编码：200065　　电话：66253260

　　上海市普陀区地名管理办公室

　　负责人：成文彬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中心

　　负责人：赵志良　　　地址：大渡河路1668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564588

　　上海市普陀区兽医卫生监督管理所

　　负责人：陈国毛　　　地址：中江路839号

　　邮政编码：200062　　电话：62655432

　　二、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名单（9家）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人民政府

　　负责人：王智华　　　地址：真如镇南大街81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62548456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人民政府

　　负责人：黄玮　　　　地址：万镇路180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话：52707228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

　　负责人：王和平　　　地址：武威路789号

　　邮政编码：200331　　电话：62506313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甘泉路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黄庆伟　　　地址：志丹路125号

　　邮政编码：200065　　电话：56612260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欧阳萍　　　地址：胶州路1095号

　　邮政编码：200060　　电话：62986878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风新村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徐琴琨　　　地址：枣阳路251弄99号

　　邮政编码：200062　　电话：62549008

　



24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曹杨新村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章宇慧　　　地址：花溪路199号

　　邮政编码：200062　　电话：62160359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洪跃弟　　　地址：管弄路268号

　　邮政编码：200061　　电话：62146948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宜川路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金宏海　　　地址：华阴路298号

　　邮政编码：200065　　电话：56098058

普陀区人民政府　华东师范大学关于调整华东师
大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普府【2006】9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  华东师范大学关于调整华东师大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组成人

员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为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大力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经普陀区人民政府与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决定，调整充实华东师

大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调整后的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主　任：俞立中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胡秉忠　普陀区人民政府区长

　　副主任：陈　寅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 

　　　　　　杲　云　上海市经委副主任 

　　　　　　王　奇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寿子琪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 

　　　　　　陈　皓　上海市人事局副局长 

　　　　　　董建平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乔志刚　上海市信息委副主任

　　　　　　蔡志强　普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陆永新　普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包建强　普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唐明建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华大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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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公卓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上海华大集团监

事长

　　　　　　陈　群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委　员：高德彪　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陈　敏　普陀区发改委主任

　　　　　　孙　萍　普陀区经委主任

　　　　　　王佑云　普陀区科委主任

　　　　　　刘禄海　普陀区外经委主任

　　　　　　奚学琴　普陀区信息委主任

　　　　　　周倩影　普陀区财政局局长

　　　　　　赵志良　普陀区人事局局长

　　　　　　吴启洲　普陀区环保局局长

　　　　　　茅家瑞　普陀区工商分局局长

　　　　　　李俊强　普陀区税务分局局长

　　　　　　吴铁延　普陀区知识产权局局长

　　　　　　蒋志民　普陀区合作交流办主任

　　　　　　周社华　普陀区社区办公室主任

　　　　　　徐琴琨　长风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

　　　　　　黄　玮　长征镇镇长

　　　　　　王和平　桃浦镇镇长

　　　　　　刘家英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

　　　　　　朱自强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院院长

　　　　　　何积丰　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学院院长

　　　　　　王祖赓　华东师范大学理工学院院长

　　　　　　黄泽民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

　　　　　　瞿伟菁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曾　刚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

　　　　　　孙真荣　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处处长

　　　　　　方晓平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产业管理办公室主任

　　　　　　袁晓平　上海华大集团党委书记　

　　华东师大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普陀区发改委主

任陈敏同志兼任。

　　今后，华东师大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如有变

动，由该成员单位的接任领导自然替补。

　　特此通知。

    　

　　 二○○六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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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荆昌德等七位同志职务任免
的通知

普府【2006】8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荆昌德等七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区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荆昌德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上海市普

陀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

　　任命李海云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副局长；

　　范以纲同志按期正式任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副局长；

　　任命郑建国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周勤毅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其

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副局长职务；

　　任命张楚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詹伯安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副局长职务。

　　特此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桃浦镇韩塔为区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通告

普府【2006】4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桃浦镇韩塔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十三条规定，现公布桃浦镇

韩塔为普陀区文物保护单位。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实施，自公布之日起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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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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